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穗南审批环评〔2023〕110 号

关于百盛（广州）生物制品有限公司厂房业务用
房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

百盛（广州）生物制品有限公司：

你单位报批的《百盛（广州）生物制品有限公司厂房业务用房

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（以下称“报告表”）及有关资料收悉。

根据报告表所述，百盛（广州）生物制品有限公司厂房业务用

房建设项目位于广州市南沙区珠江街南江二路6号自编1栋2202、

2203、2204、2205、2206 房，项目占地面积 558 平方米，建筑面

积 558 平方米。项目总投资 2322 万元（其中环保投资 15 万元），

主要从事体外诊断试剂生产、全自动免疫组化染色机（病理分析

前样本处理机）组装和免疫组化实验检测，年生产第一类抗体试

剂（免疫组织化学法）10000毫升、免疫组化抗原缓冲修复液100000

毫升、苏木素染色液 15000 毫升、免疫组化稀释液 5000 毫升；年

组装全自动免疫组化染色机 20 台；年出具人体组织病理诊断分析

检测报告 5000 份。项目劳动定员 21 人，厂区内不设食宿。项目

不设备用发电机、锅炉。

经审查及现场检查，根据环境保护法规、标准的有关规定和

要求，批复如下：

一、原则上同意报告表的结论，同意本项目定址建设于广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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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南沙区珠江街南江二路 6 号自编 1 栋 2202、2203、2204、2205、

2206 房。

二、项目的污染物排放浓度、排放总量及排污口设置应分别

满足下列标准和要求：

1、废水排放参照执行《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》

（GB18466-2005）表 2 综合医疗机构和其他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

放限值预处理标准。

2、总 VOCs、二甲苯排放执行广东省《家具制造行业挥发性有

机化合物排放标准》（DB44/814-2010）中表 2 无组织排放监控点

浓度值；氯化氢执行《制药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

37823-2019）表 4 无组织排放限值；硫酸雾排放执行广东省《大

气污染物排放限值》（DB44/27-2001）厂界无组织排放监控点浓

度限值；厂区内 VOCs 排放执行《制药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》

（GB 37823-2019）表 C.1 厂区内 VOCs 无组织特别排放限值；H2S、

NH3、臭气浓度执行《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18466-2005）

表 3 浓度限值。

3、运营期西南侧厂界噪声执行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

标准》（GB12348-2008）4 类标准；其余三侧厂界噪声执行《工业

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348-2008）3 类标准。

三、该项目的建设应做好以下污染防治工作：

1、项目应实行雨污分流制，运营期员工如厕依托园区卫生间，

不在厂区内产生生活污水；生产废水（洗衣废水、产品配液量筒

清洗废水、实验室清洗废水、灭菌锅废水）经自建污水处理设施

（工艺为：pH 调节+混凝沉淀+次氯酸钠消毒）预处理后，与纯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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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备反渗透浓水一并通过市政污水管网排至珠江工业园污水处理

厂深度处理，尾水最终汇入蕉门水道。

2、项目运营期产品分装有机废气、实验检测有机废气、实验

检测无机废气通过加强车间通风无组织排放。

3、优化项目布局，选用低噪声设备，采取有效的隔声、消声、

减振等措施减少设备产生的噪声对环境的影响，确保项目西南侧

厂界噪声执行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348-2008）

4 类标准；其余三侧厂界噪声执行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

准》（GB12348-2008）3 类标准。

4、实验废物（废标本切片、废试剂、废弃手套和口罩、试管

等）、实验废液（首次清洗组织切片、实验器具等）、废培养基、

废试剂瓶、污泥属于危险废物，应交由有资质的单位处理；废包

装材料、纯水机更换废滤芯须交由专业回收单位处理；生活垃圾

统一收集后交由环卫部门处理。固体废物、危险废物临时堆置场

贮存设施的设计和运行管理，必须符合《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

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》（GB18599-2020）及《危险废物贮存污染

控制标准》（GB18597-2023）的要求。

5、该项目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为 COD 0.00246t/a，氨氮

0.00031t/a，应实行 COD 等量替代，氨氮两倍替代，从庆盛枢纽

区块综合开发项目庆盛人工智能产业园及安置配套工程东涌污水

处理厂工程核定减排量中划拨。项目建成后再根据实际污染物排

放总量及相关控制要求予以核定。

四、你公司及广东华南环保技术有限公司应对报批材料的真

实性负责，对《报告表》的评价结论负责，建议你公司委托具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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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保工程设计资质的单位对环保设施进行设计，并对环保设施的

安装、运行、维护、拆除过程中的安全生产负责，建立环保设施

台账和维护管理制度，确保环保设施安全、稳定、有效运行。

五、本文件是同意该项目建设的环保许可依据。根据《建设

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有关规定，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必

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产使用。项目建设完

成后，你单位应按照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标准和程序，依据《广州

市生态环境局关于规范建设单位自主开展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

验收的通知》（穗环〔2020〕102 号）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

进行验收，环境保护设施经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。

如不服上述行政许可决定，可在接到本文之日起 60 日内，向

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办公室（广州市南沙区司法局）

（地址：广州市南沙区进港大道 595 号港口大厦一楼，电话：

020-84983284, 020-39050121）提出行政复议申请，或在 6 个月

内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行政复议、行政诉

讼期间内，不得停止本决定的履行。

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行政审批局

2023 年 10 月 26 日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广州市生态环境局南沙分局、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、广

东华南环保技术有限公司


